
附表四：民間重大經建工程申請延長工期留用外籍營造工證明 

一、工程名稱：

二、投資興建工程之民間機構：

    承建工程(含共同承建) 廠商：

三、工程契約金額及工期： 

項目 工程契約資料 最新變更資料 增減值 

工程 

金額 

新臺幣： 

元 

新臺幣： 

元 

□增加 □減少

  元 

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總計 日曆

天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總計 日曆

天 

□增加 □減少

日曆天 

四、工程契約非關營造工程之金額(如購買或徵收土地、購買機器設備及其他非關營

造工程等計畫項目之費用)：新臺幣：                     元 

審 核 意 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審核日期： 
（請加蓋機關印信及首長簽名章） 

備註：1.本證明自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日之次日起 120日內有效。 
2.尚未經核定變更工期者，請檢附最新工程實際進度相關證明文件。
3.工程經費法人力需求模式計算公式之工程總金額不得列計購買或徵收土
地、購買機器設備及其他非關營造工程等計畫項目之費用。

4.民間重大經建工程未簽訂營造工程契約，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該工程
認定營造工程金額及工期。

5. 承建工程廠商申請工程金額及工期認定，應檢附工程契約影本。但整體工
程包含「辦公、服務設施」及「其他非屬得申請外國人從事營造工作之工
程」，應一併檢附建照執照及建築概要表影本。

6.整體工程包含「辦公、服務設施」工程類型及「其他非屬得申請外國人從
事營造工作之工程」，其工程金額及工期認定審核原則如下：

(1)工程金額之計算，應依工程契約金額扣除非關營造工程之金額後，按建築
概要表所載「辦公、服務設施」之申請面積與總樓地板面積之比例計算。 

(2)工期依工程契約整體工期認定。 
(3)整體工程除包含「辦公、服務設施」工程類型及「其他非屬得申請外國人

從事營造工作之工程」，且包含「其他非屬辦公、服務設施之民間重大經
建工程」之混合工程，僅採認「辦公、服務設施」工程之工程金額，不得
將「其他非屬辦公、服務設施之民間重大經建工程」工程金額納入計算。 




